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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規則作出。

茲載列上海君實生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上海
君實生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關於第三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
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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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實生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熊俊先生
主席

中國，上海，2022年12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熊俊先生、李寧博士、馮輝博士、張
卓兵先生、姚盛博士、李聰先生及鄒建軍博士；非執行董事武海博士、湯毅先生
及林利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列平博士、Roy Steven Herbst博士、錢智
先生、張淳先生及馮曉源博士。

* 僅供識別之用



上上海海君君实实生生物物医医药药科科技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独独立立非非执执行行董董事事关关于于第第三三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十十六六次次会会议议 

相相关关事事项项的的独独立立意意见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非执行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对公司于

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一、、《《关关于于使使用用部部分分超超募募资资金金永永久久补补充充流流动动资资金金的的议议案案》》的的独独立立意意见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系出于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经营能力，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

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综上，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二、、《《关关于于使使用用暂暂时时闲闲置置募募集集资资金金进进行行现现金金管管理理的的议议案案》》的的独独立立意意见见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收益凭证、国债、结构性存款等），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相关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君实生物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 

三三、、《《关关于于使使用用募募集集资资金金置置换换预预先先投投入入的的自自筹筹资资金金的的议议案案》》的的独独立立意意见见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1,062.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上述置换事项已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2]230Z3070号），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公司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非执行董事： 

LIEPING CHEN（陈列平）、ROY STEVEN HERBST、钱智、张淳、冯晓源 

2022 年 12 月 6 日 


